（2018）闽02刑更868号

提请对罪犯陈居才减刑建议书

（2018）闽厦监减字747号       

罪犯陈居才，绰号“陈老幺”男，1988年10月28日出生，彝族，小学文化，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黔西县，现于福建省厦门监狱第四监区十四分监区服刑。

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30日作出（2015）洛刑初字第327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陈居才犯抢劫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；犯抢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；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一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。二人共同 退出赃物折价款人民币2460元；责令被告人陈居才退出赃物折价款人民币1800元。刑期自2015年5月29日至2019年6月28日止。该犯于2016年3月11日押送厦门监狱服刑改造。
该犯于2015年5月25日10时许，伙同他犯驾驶一部摩托车窜至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辖区某路段时，趁被害人不备抢夺走其脖子上的一条金项链，被害人发现后进行拉扯，该犯遂持刀威胁被害人放手，并在驾车逃离时将被害人拉倒在地受轻微伤。涉案金额计人民币2460元。又于2015年5月间，伙同他犯驾驶摩托车窜至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辖区内，趁被害人不备，抢夺走被害人身上的财物。共作案3起，涉案金额共计人民币10569元。
罪犯陈居才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，具体事实如下：认罪服法、遵守监规方面：该犯能认罪服法，遵守监规，端正改造态度，深挖犯罪根源，除了熟记《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》外，能以《规范》来约束自己的言行，在考核期内未发生较大违规。在劳动改造上能较为积极改造，遵守各项劳动纪律，能基本完成分监区交给的改造任务，参加劳动生产；在“三课”学习方面上能积极参加政治、文化、技术课的学习，考试成绩均达良好以上。2017年6月因违规扣10分，予以延长一个月，延长期为2017年10月。从2016年4月到2016年12月获得2.6个达标分，折合考核分390分；2017年1月至2018年8月，劳动改造得分878分，教育改造得分1564.7分，2017年下半年均获监狱级标兵，获得考核分2642.7分。自2016年3月11日至2018年8月为期29个月的起始时间内获考核积分3032.7分，折合表扬数4个，物质奖励1个。
2015年12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判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（已交清），共同退赔共计人民币4260元（已交清。同案交2406元，本人交1800元）。
为此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29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78条、第79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273条第二款的规定。建议将罪犯陈居才予以减刑七个月。特提请裁定。
此致

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

（公章）

2018年11月5日
附：罪犯陈居才卷宗材料
